
文件编号：JCES-CX-21-A/01-2022

产品认证收费标准

编 制：

审 核：

批 准：

发布日期： 2022.8.1

修订日期： 2022.8.1

实施日期： 2022.8.1

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



1

为加强产品认证收费管理，维护产品认证双方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“关

于放开部分专业服务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”（发改价格〔2014〕1437 号）以及其他

相关规定，开展产品认证工作执行以下收费标准：

表 1 产品认证收费明细表

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

1 申请费
(15000 元+每增加一个认证单元增加

5000 元）×核定系数

费用按照核定系

数后的费用收取

2 检查费 5000 元/人日×人日数

3 检验检测费 按检验机构收费标准

4 审定与注册费（含证书费） 5000 元/单元×产品单元数×核定系数

5 年金（含标志使用费） 5000 元/单元×产品单元数×核定系数

6 认证差旅费

参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

（财行〔2013〕531 号））和《中央和国

家机关工作人员赴地方差旅住宿费标准

明细表》（（财行〔2016〕71 号）等有

关规定收取

注：

1.申请费在初评/复评/扩项时收取，一次申请超过一个产品单元时，每增加一个单元，

增加 5000 元；并根据产品的结构复杂程度、产品成熟度和风险程度等核算核定系数；

扩项时按收费标准的 50%收取申请费；

2.检查总人日数按认证委托人的生产场所、生产规模、生产过程以及认证模式确定，并

根据申请认证产品的技术难度、产品单元数量、产品之间差异性程度等因素核算；

3.人日数包括文件评审、检查组前期准备、现场检查和最终报告的时间，不包括路途时

间；

4.认证监督和认证复评时的检查人日数可在初次认证基础上酌情减少。

5.认证变更时根据变更涉及的具体工作决定具体收费项目；对于申请人名称和/或地址变

更（不包含搬迁）、商标的变更、由于命名方法变化引起的单元名称或型号表述的变更等

情况，只收取证书变更费 500 元/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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